
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办理“生育津贴支付”，生育津贴

如何领取？

1.在福州市定点医疗机构刷社保卡结算生育费用（流产除外）

的参保人员，免申请领取生育津贴。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生育保险费的，

企业参保女职工的生育津贴，在出院结算次月底统一汇入参保职工社

保卡上的海峡银行账户，参保职工应确保海峡银行账户已激活为一类

账户，参保人员也可于出院结算次月 20日前，在“E 福州”APP、

“福州市医疗保障局”微信公众号上，修改提交本人储蓄卡一类账

户，以便生育津贴款项及时转入。 2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的企业

参保女职工，属于流产或引产的、异地医疗机构刷卡结算生育费用的，

应持相关材料至医保中心窗口审核申领生育津贴。


